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信息
1、采购人名称：镇江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
2、项目名称：镇江合作蚕种场旧址——益民蚕种场（二场）文物建筑修缮加固及环境整治勘察设计
3、项目规模：镇江合作蚕种场旧址于2011年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镇江合作蚕种场旧址——益民蚕种场（二场）位于镇江市郊四摆渡蚕种场，文物建筑包含西蚕室、南蚕室与北蚕室工字楼及试验楼三组建筑。西蚕室二层，建筑面积约720平方米；南蚕室与北蚕室工字楼为二、三层组合建筑，有地下室，建筑面积约3235平方米；试验楼二层，有地下室，建筑面积约1179平方米。三组建筑占地总面积约为179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5134平方米，景观总面积约为4949平方米（包括东侧附属用房及场地），具体范围见附图。本项目勘察设计包括对镇江合作蚕种场旧址——益民蚕种场（二场）文物建筑的修缮加固及环境整治（含地下文物库房），遵循最小干预原则、真实性原则、完整性原则、安全性原则、可识别性原则、满足当代使用原则，确保文物建筑得到科学妥善保护。设计文件成果深度须满足审查要求。
4、项目地点：镇江高新区益民蚕种场（二场）旧址
5、招标范围：包含现状勘察报告、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深度）、施工图设计（包括现场服务）、地下文物库房方案和施工图设计、地下文物库房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施工及保修阶段后续服务的技术指导，以及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工程规模的调整及各种变更均属本项目设计范围，所有的设计费用包含在此次报价中。
二、设计内容及总体要求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设计内容：
（1）现状勘察报告；（2）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深度）；（3）施工图设计（包括现场服务）；(4) 协助招标人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工作；(5) 施工及保修阶段后续服务期间的技术指导；（6）由于镇江合作蚕种场旧址——益民蚕种场（二场）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有关法规要求，地下文物库房建设涉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须履行报批手续。报批需开展文物影响评估并编制“文物影响评估报告”，因此本项目设计内容还包括向国家文物局报批的地下文物库房方案、文物影响评估报告，如国家文物局不予批准，则地下文物库房的施工图设计图纸不包含在本项目的施工图设计内容。
2、项目总体要求：
(1)满足镇江合作蚕种场旧址——益民蚕种场（二场）文物建筑修缮加固及环境整治（含地下文物库房）的技术要求；
[bookmark: _Hlk203821015](2)满足相关设计规范。图表应包含工程地质勘察、建筑安全性检测、建筑工艺和材料调研等分析成果图表，建筑现状破损整理、病害类型调查表等；图纸应包含现状总平面图1:500～2000、平面图1:50～200、立面图1:50～100、剖面图1:50～100、结构平面图1:50～100、详图1:5～20等实测图纸与设计图纸。现状照片应真实、准确、清晰，依序编排。应反映文物所在区域环境特点及文物整体风貌特点、反映保护对象的时代特点及总体保存情况。还应重点反映主要病害特征及分布区域情况。照片编排顺序应与文字说明顺序相符，照片说明文字应居中置于照片下，照片序号宜按章节编排。附件可包括：历史资料、地勘报告、检测报告等。
(3)降低工程建设成本。 
3、设计质量：设计质量应满足国家及地方现行规范、规程、标准的规定。 
4、设计进度需服从采购人的要求。
三、设计要求：
完成项目内所有的设计即含项目范围内文物建筑修缮加固及环境整治（含地下文物库房）范围内的现状勘察报告、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深度）、施工图设计等。
1、技术标准
（1）设计中的建筑、市政、水、电、燃气、电信等用量及标准应符合国家文物局、住建部及有关设计标准及规定。
[bookmark: _Hlk204265600]（2）设计深度需符合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2013年）中有关的要求及采购人的其他要求。
（3）符合国际宪章、法律法规及准则：《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196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年）《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3年）《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年）《关于进一步优化文物保护项目审批的通知（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年修订本）《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2017年）
（4）符合规范性文件及技术规范：《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2013年）《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规范》（WW/T0078-2017）《近现代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性评估导则》（WW/T0048-2014）《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技术标准》（GB/T50165-2020）《文物建筑防火设计规范》（2025年）《文物建筑开放导则》（2020年）《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66-2015）等。
（5）其它有关资料和数据。
2、技术要求：
建筑本体修缮加固：综合考虑文物保护的原则、现代科技手段的运用、修缮加固成本的控制等多方面因素，制定出一套既符合文物保护要求、又切实可行的修缮加固设计方案，能够真实、完整地保持镇江合作蚕种场旧址——益民蚕种场（二场）民国式的结构特征、建筑形制与细部风格，保留其历史与文化信息，满足后续使用需求。
周边环境整治：周边铺装和绿化重做，提升整体景观效果；恢复建筑散水，防止雨水对建筑基础的影响；对于搭建的临时建筑拆除处理，恢复历史原貌和整体空间格局。在场地周边设置与时代风貌一致的围墙，梳理建立场地内外交通系统，满足今后使用和安全管理。
专项设施配套：场地西侧空地清理，增设地下文物库房。预留水、电基础设施容量，满足现代使用需求；重做檐沟和落水管，确保排水系统的畅通。
开放利用设计：此组文物建筑修缮后，作为镇江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用房使用，包含办公用房，具备一定规模的文物库房、修复整理室、实验室等功能性用房，用于堆放套取提取的墓葬、窑址等遗迹且交通条件好的较大室外空间。在南蚕室与北蚕室工字楼辟出相应空间适当展示苏南蚕桑生产工艺及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成果。优化流线设计，考虑地下文物库房与现有地下室的联系，办公区与库房区防火分区独立，且符合《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JGJ 66-2015）。按照楼层房屋承载要求对采购人主要功能科学合理布局，保证采购人基本功能使用实现。
3、结构安全与经济性功能布局调整、加固措施不得改变原结构承重体系。优先选用标准化、易采购的材料，控制综合造价。
4、设计深度与成本控制
施工图深度需满足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2013年）中有关的要求，包含现状勘察报告（现场勘察报告、现状实测图纸和现状照片）、方案设计（设计说明、设计图纸）、施工图设计（施工图设计说明、施工图图纸）等关键节点。在满足设计标准的前提下，通过优化材料选型（如选用性价比高的材料）、简化工艺等方式控制成本。
5、项目设计时间要求
各阶段设计周期及进度：签订本工程设计合同后90日历天内提交工程全套勘察设计方案文件;方案文件审批通过后，60日历天内提交工程全套勘察设计施工图文件。
三、设计文件（成果）要求 
1、设计单位中标后提供的设计成果文件包括文本、说明书、设计图纸等。内容必须清晰完整，设计说明书应准确、完整地阐述设计意图和内容。设计图纸内容必须全面。文字部分要求简练，条理清晰，论证有据，结论明确；图表部分要求比例尺选择合理，图面整洁、美观、清晰，数据准确无误，表格简明实用，与文字部分相符。设计单位应提供规格为 A3 的设计说明书及附图10 套及电子文本1套（须包含预概算清单，其项目特征描述须清晰）。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勘察设计方案、施工图设计文件文本(具体数量在合同中约定)； 
（2）现状勘察报告，包括建筑历史沿革、历次维修情况、文物本体测绘、建筑建设工艺与材料研究、病害勘察与采样、文物价值评估、现状描述、损伤和病害成因分析和安全评估结论等内容。
（3）现状实测图纸包括现状总平面图、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结构平面图和详图等图纸。
（4）现状照片必须真实、准确、清晰、依续编排。 
（5）设计说明，包括设计依据、设计原则和指导思想、工程性质、工程范围和规模、保护措施、与保护措施有关系的地理环境、气象特征、场地条件等。
（6）设计图纸，包括现状总平面图、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和详图等图纸。
（7）施工图设计说明，包括工程概况、技术要求和工程做法说明等几部分内容，其他有关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勘察报告或结构、材料检测评估报告应作为附件，编入设计说明文件。
（8）施工图图纸，包括现状总平面图、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结构平面图和详图等图纸。
（9）所有设计文件的电子文档(CAD 格式) ，电子文档内须包含上述所有设计的文字说明、图件，并按专业进行分类集中。
2、设计深度应符合国家现行的工程建设标准、设计规范和制图标准。
五、现场服务要求
1、供应商应配备一位设计师常驻项目现场，及时解决现场设计问题并配合各项验收工作。供应商应积极配合施工进度，解决施工中发现的设计图纸问题，并及时配合处理施工中发生的相关设计、选材等技术问题，随时接受采购人在设计上的咨询。
2、施工阶段，对于现场普通问题，供应商接到通知后当天到现场（如需要）并解决，同时于第2天出具正式变更；现场非方案性复杂问题，接到通知后当天到现场（如需要），并于3天内出具解决方案及正式变更；方案性重大调整问题另行协商。
[bookmark: _Toc5587]六、其他设计工作要求
[bookmark: _Toc326][bookmark: _Hlk204264667]1、供应商应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限要求，向采购人提交完成的施工图报建图纸，经采购人审核确认后，作为报审图纸提交政府主管部门。
[bookmark: _Toc3709]2、供应商在采购人进行文物保护工程报建的过程中，应根据采购人要求进行报建的技术配合工作。
[bookmark: _Toc29779]3、供应商需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及采购人的要求对报建未通过的设计图纸进行调整及修改，直到获得批准。
[bookmark: _Toc26062]4、供应商在进行施工图设计时，需将中间过程主要设计图纸及时提交采购人确认。
[bookmark: _Toc1560]5、分阶段施工图设计工作须充分考虑后期设计工作的衔接问题。 
[bookmark: _Toc28148]6、设计总负责人应组织有效的施工图各专业综合校对，并组织校对会审会，并应有采购人相关人员参加。 
[bookmark: _Toc10086]7、本施工图设计任务书中若有需协商调整内容，以供应商与采购人协商确定后为准。 
[bookmark: _Toc1648]8、竣工验收阶段供应商应会同本项目其他设计单位协助采购人进行竣工验收，并应提供制作竣工图所需的设计资料，如不积极配合须对其进行相应经济处罚详见设计合同。
七、设计产权说明
1、供应商保证本报价文件及资料均未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否则须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2、若供应商使用他人的专利、专有技术时，所涉及到的费用及产生的纠纷，由供应商自行解决。
3、供应商提供的相关资料只供本次活动使用，各供应商应承担保密义务，不得擅自拷贝和传播。
4、供应商的所有投标文件不予退还，该成果除署名权外的其他著作权均归采购人所有。
5、采购人有权通过传媒或其它形式介绍、展示或评价设计方案，所有展示、推介、广告均不再向供应商支付费用。
6、采购人有权无须事先征求中标人的同意而披露关于中标人的名称、地址、合同条款等。
八、验收要求
1、现状勘察报告必须获得采购人和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并获得相关手续。
2、方案设计必须获得采购人和相关职能部门批准并获得相关手续。
3、施工图设计必须通过各职能部门的审查并获得相关手续。
4、设计合理使用年限：国家规定年限。
九、付款方式
合同生效后, 收到供应商发票之日起10个日历天内，采购人支付合同款的30%；
供应商提交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深度，包括现状勘察报告）经采购人确认无误并完成评审获得批复后，采购人再支付合同款的20%；
供应商提交预概算文件经采购人确认无误并评审通过后，采购人再支付合同款的10%；
供应商提交施工设计图纸经采购人确认无误并经相关部门审查通过后，采购人再支付合同款的40%；
工程施工后，供应商须提供施工全过程的现场技术服务，直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十、附图
[bookmark: _GoBack][image: f2604ebd-861a-402f-9363-9d3cfc89e7e8]

image1.png




